
NSW教育部

Attendance letter - telephone interpreter service

关于出勤率的信函 ——电话口译服务

学生姓名
Name of student

尊敬的家长或照顾者

所附信件概述了我们对贵子女在校出勤情况的担忧。

《NSW教育法（1990 年）》要求家长或照顾者确保孩子除非生病或校长批准因其他原因请假， 

否则在学校上课的每一天都到校上课。如果孩子缺课，您必须在缺课七天内做出解释。

如果您在理解所附信件有困难，请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能够提供帮助。 

如果您在跟我们联系时需要口译协助，请打电话 131 450，要求安排您所使用语言的口译员。 

请告诉接线员您要打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为您安排口译员帮助您通话。这项服务不用向您收费。

学校联系人姓名

Name of school contact person

学校联系人电话号码

School contact person phon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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